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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:有關本署辦理「115年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方案」補助計

畫徵件說明會一案,請惠予協助轉知並鼓勵各單位踴躍

參加。

說明:

一、為鼓勵各方參與,特辦理「115年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方

案」計畫,補助支持相關單位執行計畫,發展具可持

續、擴散性的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策略,共同推廣健康

飲食理念,以期持續建構支持性的健康飲食環境,擴大

營養相關服務,提升國人的健康飲食知能、養成健康飲

食習慣,全面促進國人健康,落實「健康台灣」願景。

二、為使各單位了解旨揭補助計畫內容(作業須知如附件

1), 舉辦4場補助計畫徵件說明會,會議議程詳如附

件2,敬請踴躍參與。

三、請協助轉知全國醫療(醫事)、護理機構、社會福利、長照

服務機構、公私立大專院校、非營利社團法人、財團法

人、食品或餐飲業者等單位參與,並於活動前一日前填

寫線上報名表單(網址:https://reurl.cc/V2N3aY)。

正本: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、衛生福利部醫事司、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、衛生

國立成功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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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、衛生福利部附屬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、衛生

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、各大專院校、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
民國餐飲業工會全國聯合會、地方政府衛生局、各地方政府社會局(處)

副本:15/04/15-
12:10: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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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覽

附件一「115 年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方案補助計畫」研提計畫書

附件二「115 年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方案補助計畫」經費編列基準

及使用範圍

附件三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餐飲採購原則

附件四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補(捐)助款項會計處理作業要點

附件五行政院及所屬機關(構)使用生成式 AI 參考指引

附件六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補(捐)助計畫契約書

附件七「115年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方案補助計畫」收支明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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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背景說明與計畫徵件宗旨

一、背景說明:

為增進人民健康,我國於113 年1月3日經總統令公布施行

「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法」,並於113年7月1日公布「營養及健

康飲食促進法施行細則」及「建構健康飲食環境獎勵辦法」等,

成為我國推動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等工作重要法源依據。為鼓勵

各方參與,特別辦理115年「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方案」補助計畫,

支持相關單位執行計畫,發展具可持續、擴散性的營養及健康飲

食促進策略,共同推廣健康飲食理念,以期持續建構支持性的健

康飲食環境,擴大營養相關服務,提升國人的健康飲食知能、養

成健康飲食習慣,全面促進國人健康,落實「健康台灣」願景。

二、計畫徵件宗旨:

本計畫旨在鼓勵各單位依據不同對象(如:不同生命階段、職

業、生活型態等),提出多元策略,發展促進方案,強化情境營

造、培育人民瞭解營養、健康飲食原則及技巧,培養正確均衡飲

食習慣,促使人民提升營養及健康飲食知能、態度、價值觀並採

取行動,達成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。本署鼓勵計畫申請單位融入

政策重點(如:加強全穀及未精製雜糧、蔬果攝取、減糖、減

鈉、提升鈣質攝取等),以利推動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。

貳、計畫申請內容說明

一、計畫提案類別及單位屬性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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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類別分為兩類,主要提案單位僅能提案一件,不得重複提

案。說明如下:

(一)獨立提案組:提案單位資格包括以下四類

1. 醫療(醫事)機構、護理機構。

2. 社會福利機構及長期照顧服務機構。

3. 公私立大專校院(最小申請單位為系所)。

4. 非營利社團法人、財團法人。

(二)跨域合作組:

1. 由餐飲或食品業者(實際從事食品或餐食之製備、加工、販售、

供應)為主要提案單位,且需與各縣市之社區營養推廣中心或

其推薦之營養師合作,並檢附「合作意向書」。

2. 「獨立提案組」中所列之四類單位為主要提案單位,並需與

其他單位(包含但不限前述四類)合作提案,若連結其他合作

單位則屬跨域組,需檢附其他合作單位之「合作意向書」。

3. 為強化跨域合作之實質性與可行性,申請單位應於計畫內容

中具體說明合作單位之角色分工、合作機制及實際執行方式。

二、補助經費標準:

(-) 依審查評分標準並考量計畫執行規模、計畫執行策略之多元性

以及延續性計畫之創新性,以委員審查結果補助,詳如審查項

目及評分重點說明。

(二)補助經費:「獨立提案組」最高新臺幣 30萬元整,「跨域合

作組」最高新臺幣40萬元整。

三、執行期間:自核定日起至115年11月16日。

四、計畫實施對象與背景說明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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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-) 計畫實施對象:申請單位需自行選定「營養及健康飲食促

進」的主要實施對象(參與者),得考量不同生命階段(0-6歲

嬰/幼兒、學齡兒童、青少年、成年人、老人)、職業、生活型

態等,以及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相關工作專業人員或其他,

並說明理由。

(二)計畫背景說明:說明 1.計畫關鍵的設計理念與特色、2.計畫研

提依據,包括相關政策方針、法規依據、國內外研究資料、統

計數據或在地需求分析等、3.預計推廣的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

議題與4.計畫目標。

五、執行策略規劃:

本計畫鼓勵各單位依據不同對象(如:不同生命階段、職業、

生活型態等)及環境場域,運用多元執行策略,提出活動規劃、環

境/情境營造等不同方案,達到建立健康飲食行為、促進營養及健

康飲食之目標。

(一)目標:說明針對實施對象,希望達成之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的

具體目標。

(二)內容:依據目標,說明設定的營養及健康飲食主題與內容,以

及執行方式、安排設計等詳細規劃。

(三)執行策略:說明如何採多元方式進行,引導實施對象(參與者),

在觀念改變或引導下,建立健康飲食行為或改變既有問題,達

到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,舉例說明如下:

1. 情境體驗:藉由環境佈置及體驗活動,示範健康飲食行為或解

決問題方法,以利參與者藉由情境觀摩或體驗,達成建立健康

「可參考「營養及健康飲食教育促進法」第14條所指之相關工作,發展在職訓練或繼續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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